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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南同安骨伤医院项目（废水、废气）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表验收意见

2018年 8月 23日，平南同安骨伤医院根据《平南同安骨伤医院项目（废水、

废气）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内容

本项目位于平南县平南镇朝阳路 93号，现有平南同安骨伤医院院区内（（地

理坐标 23°31'45.05"北，110°24'32.73"东），为改扩建项目。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700万元，原有占地为 1300m2，扩建占地面积为 13700m2，扩建后总占地面积为

15000m2，建筑面积为 12300m2，增加床位 60张，总床位数为 110张。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 10月，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平南同安骨伤医院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2017年 11月 20日，平南县环境保护局以关于平南

同安骨伤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平环审[2017]41号）对该报告表给

予批复。建设单位于 2017年 12月 1日正式开工建设，于 2018年 3月 17日完成

扩建工程建筑竣工，于 2018年 4月投入试运营。目前由于排污许可证实施年限

未到（至 2020年），故尚未领取排污许可证，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运营无环境

投诉。

（三）投资情况

建设项目总投资 700 万元，环保投资约 37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5.36%。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15000m2，总建筑面积为 12300m2，设置床位 110张，

项目总投资为 700万元，主要建设 1栋门（急）诊大楼（共 4层），在医院西北

面新建 1栋发电机房（1层），医院员工总人数为 210人，开放总床位数为 110

床，总接诊量约 150人/d，设有创伤科、康复科、脊柱科、门（急）诊科、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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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科、筋伤科、影像科、检验科、住院部等科室；医院新建食堂，就餐人数约为

65人/d。项目拟在西北面新建医疗废水处理站处理本项目医疗废水。

二、项目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变动情况表如表 1-1所示。

表 1-1 建设内容变更说明

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内容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

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埋设

于地下，并对污水处理池

加盖板密闭；

按环评报告表建设

污水处理站加药罐至于

密闭房间中，同时污水

处理池加盖板密闭

项目地址、占地

面积和建筑面

积等其他建设

内容无变动。

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批复基本一致，不涉及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建设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医疗废水。医疗机构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

理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预处理标准后

纳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平南县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臭气、柴油发电机烟气、医院消毒水异

味及煎药房异味和厨房油烟，其中备用柴油发电机运行时间较短，医院消毒水异

味和煎药房异味和厨房油烟经扩散后对环境影响较小。建设项目污水处理加药间

设置于西北面密闭房间，进出时将有少量臭气逸出。根据对污水处理站周边无组

织排放废气的监测结果，各项监测因子均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2005）表 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均能实现达

标排放。

（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环境风险保护设施

由于场地限制，本项目未设置事故应急池。

2.在线监测装置

本项目无需安装在线监测装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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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口废水中的各监测因子均可

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中预处理标准。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站周边下风向最大监控点无组织排放氨、硫化氢、

臭气和氯气浓度最大检测浓度值为 0.08mg/m3、0.0028mg/m3、10（无量纲）和

0.05mg/m3。由此可知，本次验收项目污水处理站周边无组织排放废气中各项监

测因子均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3 污水处理

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3.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废气污染物中不涉及需总量控制指标，污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

标后，经市政污水管网纳入平南县生活污水处理厂，由平南县生活污水处理厂进

一步处理达标后排入浔江，污水的总量控制指标已纳入平南县生活污水处理厂，

因此本项目均无需另设置大气和水污染总量控制指标。

（二）环保设施去除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由于医院建设历史较为久远，原有三级化粪池等相关污水处理池进水口未预

留采样口，总排放口预留采样口不具备监测废水流量的条件，因此本次验收无法

对进水口进行采样监测和计算污水处理站处理效率。

2.废气治理设施

污水处理站臭气未设置相应除臭措施，为无组织排放。因此，故无法计算污

染物去除效率。结合监测结果，废气均能实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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